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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國封建禮教的規定中,女子的活動範圍僅以家庭為中心。長期以來,人們在封建禮教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種傳統的家庭社會性別觀念———男主外,女主內,男耕女織的家庭分工模式。事實上,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初期階段,在封建禮教形成的早期,男女的家庭社會性別觀念還未深入人心,女子與男子一樣還廣泛地參與各種社會經濟活動。
引言
《周易·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1] 《禮記·內則》也說:女子“十年不出”[2 ]772 ;“女子出門, 必蔽其面, 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2 ]736 ;“男不言內, 女不言外”[2 ]735 ;“禮始于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入,女不出”[2 ]759 。班昭的《女誡·卑弱》中說:“古者女子生,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3 ]2787 。以上文獻說明在中國古代,女子的活動似乎僅以日常家務操持為內容,其範圍也只局限於家庭之內,而家庭以外則由男子負責。無獨有偶,我們在中世紀的歐洲也可看到類似的現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記載到:在中世紀雅典“, 姑娘們只學習紡織縫紉,至多也不過學一點讀寫而已。她們差不多是被幽禁起來,只能同別的婦女有所交往。婦女所住的房間是在家中的單獨一部分,在樓上或者在後屋中,男子,特別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內,如果有男子來到家裏,婦女就躲到那裏去。婦女沒有女奴隸作伴就不能離家外出;她們在家裏實際上受著嚴格的監視。”[4 ]61我們知道,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禮教宣傳中,女子是不能夠和男子一樣自由外出的,不過,在現實生活中,中國古代女子的活動是否就如禮教所規範宣傳的那樣? 是否也和中世紀歐洲的婦女一樣以家庭為其活動範圍呢?鑒於此,本文擬對漢代女子的經濟活動範圍作以論述。
一、紡織刺繡活動
男耕女織是中國古代社會自然經濟形態下男女勞動分工的主要表現形式。如在古代,男工以“功”為字,謂男工非一,須用“力”也;女工以“紅”為字,謂女工與絲有關[5 ]435 。從古代男女“功”字的寫法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出,古代男子的勞動是以用力為特點,而女子的勞動則主要是紡織。雖然,我們不能據此就說,以用力為特徵之勞動是專屬於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紡織刺繡類的勞動為女性所專有。紡織刺繡類的勞動為女性之專職似乎已無需再贅言;但需要說明的是,在漢代社會,從事紡織刺繡活動的女性具有各階層普遍參與的特點。
1. 官府或私家婢女。秦簡中有這樣的記載:“隸妾及女子用箴為緡繡它物,女子一人當男子一人”[6 ]74 ;“隸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贖,許之。⋯⋯女子操緡紅及服者,不得贖。”[6 ]53 《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也載:“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7 ]387以上引文中的“隸妾”、“女工”即是因家人犯罪之牽連或其他一些原因而淪為官府奴婢,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從事紡織刺繡活動的婢女。又《四民月令》載:六月,“命女紅織縑練”[8 ]68 ;正月,“命女紅趣織布”[8 ]2 。這裏的“女紅”應該是主要指地主家庭裏的婢女。
2. 小農家庭中的女性。《漢書·食貨志上》記載了鄉村婦女農閒時相聚織布的情形:“冬,民既入,婦人同巷, 相從夜績,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 所以省費燎火, 同巧拙而合習俗也。”[9 ]1121 《西京雜記》也載,陳寶光妻為織布能手,“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巨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10 ]20又《孔雀東南飛》中也記載了民女劉蘭芝自小學織布的情況:“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11 ]1036從以上文獻可知,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裏,小農家庭中的女性從事紡織應是普遍現象。
3.地主官吏家庭中的女性。《史記·循吏·公儀休傳》記載循吏公儀休“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雲:‘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5 ]3102《; 漢書·張安世傳》中記載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9 ]2652《; 三國志·魏書·武宣卞皇后傳》注引《魏略》記載曹操去見丁夫人“, 夫人方織,外人傳雲‘公至’,夫人踞機如故”[7 ]156《; 拾遺記》中記載吳主趙夫人,丞相達的妹妹“, 能於指間以彩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京中謂之‘機絕’”[12 ] 。吳主趙夫人不僅有“機絕”之美名,而且有“針絕”、“絲絕”之美譽。又漢詩《長安有狹斜行》描寫了一家三子之妻在大堂中其樂融融的情形:
　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琴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11 ]514
　從以上文獻可知,在漢代,從事紡織者不只是婢女及小農家庭中的女性,普通地主官吏家庭中的婦女,甚至上至王公貴族家庭中的女性也同樣從事紡織。地主官吏家庭中的女性從事紡織,雖然是當時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緩慢的表現,但另一方面也是漢代婦女具有樸素之勞動觀念的反映。
二、農業活動
“男”字是“田”字與“力”字的組合,男工也以“功”為字,從文字學的角度分析,田間勞動應屬男子的勞動範疇,而且這也與中國傳統之觀念———男耕女織的分工模式相吻合。既然如此,那麼這是否也就說明女子從此而遠離了農業勞動呢? 其實,自原始農業出現以來,婦女一直都是農業勞動的參與者。如《詩經·豳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 彼南晦。”[13 ]199《韓詩外傳》也載:“魯監門女相從績,中夜而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食吾園葵,是歲吾園亡一半。”[14 ]4338崔鴻《後燕錄》也載:“魏郡王高,秦末饑亂,夫妻晝則耕,夜則伐草磚。”[15 ]445《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5 ]1462《西京雜記》載:“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還家。其婦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10 ]209以上文獻中,無論是夫婦同耕,還是女子獨自去采桑,擬或是女子值園的事例,都反映了漢代以前女子參與農業勞動的情況。
我們知道,中國的禮教思想是影響中國古代女子行為規範的一個重要因素。它起于遠古,形成於先秦,發展于秦漢,其對人們思想觀念影響的程度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深入。那麼,在漢代封建禮教思想的逐步薰陶下,漢代女子是否依然與先秦女子一樣是田間勞動的重要參與者呢? 下我們試分階層地從文獻與考古兩個方面來分析。
1. 民婦親田。在漢代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有關民婦上田間勞動的記載。其中既有夫妻一同上田間勞動者:如《漢書·楊惲傳》載:“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9 ]2895《後漢書·逸民列傳》載:龐公夫妻相敬如賓,“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于前。”[3 ]2776 《三國志·蜀書·廖立傳》:廖立為民“, 躬率妻子耕殖自守。”[7 ]998幹寶《搜神記》“: 有周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臥,夢天公過而哀之。”[15 ]442《漢書·王莽傳》:“父子夫婦終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9 ]4111《論衡》:“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16]《三國志·魏書·滿寵傳》:“田向收熟,男女布野。”[7 ]725而且也有夫在家,婦一人上田間者,如《後漢書·逸民列傳》載: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3 ]2768
　我們知道,漢代鐵制農具進一步普及,牛耕技術也有所進步,其生產技術相比先秦明顯提高;然而,在自耕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生產組織一般以家庭為單位,而漢代的家庭形態多為核心式家庭(如人常言的五口之家) ;因此,無論是施行耦耕,還是進行耬播,它一般都需要夫婦的共同參與;這樣,婦上田間也就不足為奇了。
2. 官吏之妻親自耕田。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記載官吏之妻親田桑的資料。如《漢書·高帝紀》中就曾記載了高祖在作泗水亭長時,其妻呂雉與子在田間勞動的情況:“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後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後因之。”[9 ]5又謝承《後漢書》也載:魏霸為巨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 “婦親蠶桑,子躬耕。”[15 ]426《後漢書·王良傳》載:東漢司徒司直王良之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3 ]933諸如此類,夫為吏,妻親自耕田的事例在漢代比比皆是。在漢代,夫為官,居於官府,一般是不攜帶妻子上任的,而且漢代官員俸祿很低,這樣也就使得官員之在家的妻子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除文獻資料外,我們從大量的考古材料中也可以看到漢代女子從事田間勞動的情形。湖北江陵鳳凰山,168 號漢墓中有竹簡雲:“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9 號漢墓中有幾十片類似“大婢信,田,操楂”的簡[17 ] 。甘肅嘉峪關新城漢墓出土的畫像磚中,其中有刻畫“一農婦在前播種,一農夫在後打土塊”者,也有刻畫“一男子在前驅牛耕地,一女在後播種”者、以及“男的持杈揚揚,女的抱麥子”、“一農婦持連枷打場”者[18 ] 。山東黃家嶺出土的漢畫像磚上,也有“一男子操著一犋耦耕,另一男子操著一犋耙,三個婦女在鋤地”的畫面[19 ] 。
田間勞動不僅包括農耕勞動,而且也包括蠶桑勞動。漢代的文學作品則較多地描繪了未婚女子獨自采桑的情形: 如《陌上桑》中寫到:“秦氏有好女, 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 采桑城南
隅。”[11 ]410曹植的《美女篇》中也寫到:“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芬冉冉,葉落何翩翩。”[15 ]456從上述可知,在漢代,參與農業活動的女性不僅有已婚婦人,而且也有未婚女子;其階層身份有官吏之妻,也有普通小農家庭之婦;其參與的方式有與夫一起去者,也有與子去者,或者獨自去者,其參與的勞動內容既有采桑耕種,也有鋤地、收割、碾打,可以說農業勞動的全過程都有參與。漢代婦女參與農業活動的情況反映了漢代婦女對漢代社會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①
。

三、家庭飼養、釀酒及手工製造
漢代女子的經濟活動,除從事紡織、農耕活動外,還從事有家庭飼養、釀酒及手工製作等活動。1. 家庭飼養活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家庭飼養業是家庭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傳統的社會習俗下,承擔這一責任的主要是家庭中的女性。女性負責家庭飼養的情形在考古材料中多有反映。如成都土橋東漢墓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就刻有一小院,院內雞、鴨、鵝、豬、狗成群,旁邊兩位婦人跽坐在地,似在餵食[20 ]46 。這一生動活潑的女性飼養家禽家畜圖可謂女性從事家庭飼養的鮮明例證。

2. 家庭釀酒活動。酒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一大主要內容,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以酒佐餐的習慣。酒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很大,在漢代,甚至女子飲酒也是很普遍的現象,如漢代的正史資料中多次出現皇帝賜天下女子百戶牛酒的記載。酒的消費很普遍,也就意味著釀酒業也是一項非常普遍的產業。而在漢代,從事這一普遍產業生產的不僅有男性,也有女性。女性從事這一生產可從考古出土的畫像磚中得到反映。如四川新都縣出土一漢畫像磚“, 畫面是一釀酒作坊,正中大釜為釀缸,一婦人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內操作,似在和曲或攪拌,其右一個男人似在一邊協助釀酒。”[20 ]50另,彭縣出土的畫像磚《釀酒》圖中也有婦女參與釀酒的情形。

2. 手工製作業。在未有機器化大生產的古代社會,一切的生活用品及生產用品的製造幾乎全靠手工完成。而在這一手工生產時代,女性的雙手不僅用於紡織、刺繡、縫紉上,而且還用於製作鞋履、編織筐等用具上。如謝承《後漢書·夏勤》載:“九江夏勤字伯宗,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履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賣毀物,歉取其直也’”[21 ] 。這裏女子作履是以謀生也。又《後漢書·逸民列傳》載:女子孟光“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3 ]2766這裏女子作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以備自用也。

當然,以上考古資料中所反映的飼養家禽家畜及參與釀酒之女子的身份,並不一定都是小農家庭中的女性,其或許有為私家或官府之婢女者,但無論如何,它都說明了一點,即漢代女子從事家庭勞作活動具有廣泛性。

四、商業活動
封建社會四大職業類型———士農工商,商業處其末端。在漢代社會,從事商業活動不僅受世俗觀念的輕視,也受政府政策的打擊。如《漢書·晁錯傳》載:謫戍“, 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9 ]2284也就是說,商人比普通良民更易成為被謫戍邊的對象。在一方面商業活動受到社會歧視與政府的打擊,另一方面禮教也要求女子居於內,不出外的雙重情況下,漢代女子是否仍會抛頭露面而從事商業活動也就成為一個頗值探討的問題。

1. 經營賣酒業。從上述可知,漢代女子的經濟活動包括有參與釀酒業。其實在漢代,女子不僅參與釀酒,而且也參與賣酒。《漢書·高帝紀》載,漢高祖劉邦少時“常從王媼、武負貰酒,”[9 ]這裏的王媼武負即賣酒的婦人①。《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相如回到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5 ]3000這是漢代著名才女卓文君臨街賣酒的文獻記載。又漢代的文學作品辛延年的《羽林朗》中也描寫了一位胡姬女子當壚賣酒的情形:“昔有霍家姝,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11 ]909可見,在漢代,女子開鋪賣酒是一普遍社會現象。

從事小商小販之販賣活動。這種活動與店鋪式的酤酒活動不同的是,其以四處奔走為特點,經營範圍也多為生活日用品。《漢書·東方朔傳》載,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
入主家”[9 ]2853 。《後漢書·朱列傳》載,朱“少孤,母嘗販繒為業。⋯⋯ 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3 ]2308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載,“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3 ]871 。以上董偃、朱、劉備之母在其失去丈夫以後,都曾攜帶幼子從事過販賣活動。又《後漢書·靈帝紀》載,漢靈帝在後宮設置列肆:“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3 ]346漢靈帝讓宮女們裝扮販賣,從側面也說明了漢代社會存在女子經商活動。

2. 從事某一項大宗的銷售活動。居延新簡中有這樣的材料《,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載,粟君為甲渠候官,雇人為其捕魚賣魚,並令其妻業跟隨賣魚人寇恩去得縣賣魚,兼管理收帳事宜。茲錄顯示粟君妻業參與這次商業活動的簡文如下,其中原組簡之:
　簡(10) 曰:恩到得賣魚盡,錢少,因賣黑牛,並以錢卅二萬付粟君妻業,少八萬。
簡(13) 曰:恩糴大麥二石付業,直六千。又到北部,為業買肉十斤,直谷一石,石三千,凡並
簡(14) 曰:為錢二萬四千六百,皆在粟君所[22 ] 。

　這是邊疆地區為吏者之妻參與商業販賣活動的一份資料。從這我們可以看出,在漢代,也有女子去外地從事商業銷售活動的現象。雖然該資料不具有普遍性,但它至少可以看作是對漢代女子從事商業活動的有力佐證。

綜上可知,漢代女子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多小規模之經營,而且經營者的身份多低級官吏以下之家庭中的婦女。同時,我們從漢代婦女的商業活動中,也可以看出漢代的抑商政策主要針對的是脫離農業、專以商業謀取最大利潤的大商人,而對以謀生為主的小商小販則不在限制之列。

一方面是禮教限制女性的外出活動,一方面是在生活中女子依然外出從事商業活動,其原因一方面是與漢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有關,另一方面也是長久以來形成的社會習俗所致。如《周禮》載:“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23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先秦時代女子從事商業活動的情形。又秦簡《日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庚寅生子,女為賈。”[24 ]這裏雖然不是對女子商業活動的直接描寫,但從其以女子出生日來占卜是否將以賈為職則可看出,在秦代女子以經商為職應非罕見之事。所以在傳統的習俗勢力影響下,漢代女子從事商業活動也是不難理解的事。

五、結束語
綜上可知,漢代女子在現實生活中並非如禮教中所宣揚的那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專以家務勞動為職,相反,她們甚至從事較男子更為廣泛的經濟活動。恩格斯曾經說過:“只要婦女依然被排除於社會的生產勞動之外而只限於從事家庭的私人勞動,那麼婦女的解放,婦女同男子的平等,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可能的。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4 ]162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曾說過:“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致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25 ]可見,在馬克思主義觀看來,婦女是否參與社會勞動是判斷婦女解放與婦女地位的重要尺度。那麼,漢代女子與男子一樣參與社會勞動,也就說明在中國歷史上,漢代女子在家庭與社會中應該都擁有相對較高的地位。

參考文獻:

[1 ] 　(唐) 孔穎達正義, 王弼注. 周易正義[M] . 北京: 中華書局影印, 十三經注疏本,1980 :50.

[2 ] 　(清)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 禮記集解[M] . 北京:中華書局,1989.
[3 ] 　(宋) 範曄撰, (唐) 李　賢等注. 後漢書[M] . 北京:中華書局,1965.

[4 ]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A]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C]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1.

[5 ] 　(漢) 司馬遷撰, (宋) 裴馬因集解, (唐) 司馬貞索隱, (唐) 張守節正義. 史記[M] . 北京:中華書局,1959.

[6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M]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7 ] 　(晉) 陳壽撰,陳乃乾校點. 三國志[M] . 北京:中華書局,1959.

[8 ] 　(東漢) 崔　著,繆啟愉輯釋,萬國鼎審定. 四民月令輯釋[M] . 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

[9 ] 　班固撰, (唐) 顏師固注. 漢書[M] . 北京:中華書局,1962.

[10 ] (晉) 葛洪輯,成　林,程章燦譯注. 西京雜記全譯[M] . 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11 ] (宋) 郭茂倩. 樂府詩集[M] . 北京: 中華書局,1979.

[12 ] (晉) 王嘉撰, (梁) 蕭綺錄,齊治平校注. 拾遺記[M] . 中華書局,1981 :179.

[13 ] 高　亨. 詩經今注[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 ] (宋) 李　,等. 太平御覽卷979[M] . 北京:中華書局,1960.

[15 ] (唐) 徐　堅. 初學記[M] . 北京:中華書局,1962.

[16 ] (漢) 王充撰,黃暉校釋. 論衡校釋[M] . 北京:中華書局,1990 :7023.

[17 ] 俞偉超. 古史分期問題的考古學考察[J ] . 文物,1981 , (5) : (53 - 54)

[18 ] 嘉峪關市文物清理小組. 嘉峪關漢畫像磚[J ] . 文物,1972 , (12) : (33 - 36)

[19 ] 山東黃家嶺漢畫像磚墓[J ] . 考古. 1972 , (8) .

[20 ] 劉志遠等. 四川漢代畫像磚與漢代社會[M]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21 ] 周天遊輯注. 八家後漢書[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70.

[22 ] 甘肅文物研究所等編. 居延新簡[M]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475.

[23 ] (漢) 鄭玄注, (唐) 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M] .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1980 :734.

[24 ] 吳小強. 秦簡日書集釋[M] . 長沙:嶽麓書社,2000 :101.

[25 ] 毛澤東選集第1 卷[C]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32.
期刊出處：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5 年第1 期 頁113-118
�虽然汉代女性并没有直接从国家分得土地,但汉代女性依然参与农业劳动,这二者是不矛盾的。因为中国古代女子授田有文字明确记载是从晋代开始的,如晋代的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 亩,女子30 亩。而汉代的土地分配制度是对前代土地分配制度的继承。如汉代的土地授与制度仍实行秦代的一夫一顷,有军功者依次增加。这表面上看土地似乎是授给男性的,而女性没有被授与土地,但仔细分析似乎并不如此,因为有一夫必有一妇,而且汉代多实行核心家庭制,所以一夫一顷也就意味着是一夫一妇可得一顷土地。况且,汉代土地制度仍然属于土地私有制,国家掌握与分配的土地只是少数,农民获得土地还可靠垦荒、购买或屯田转化等形式。又汉代土地授予的无性别差异制与汉代赋税缴纳的无性别差异制是一致的。汉代的田税按一家占有土地的多少征收,人头税则按人头征收,其间也都无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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